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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划，经主管部门核准，在备案后的评审计划内开展职称申报

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事业单位应及时将备案后的评审计划在单

位进行公开，落实职称申报推荐工作“五公开”制度，接受单位职

工和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分级管理。市直事业单位的中、高级职称评审计划经

主管部门核准后，报市职改办备案公示；县区及以下事业单位中、

高级职称评审计划经主管部门核准后，报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门备案公示，并由县区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部门统一汇总后

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市职改办备案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。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要履行监管和业务指导

责任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综合管理和指导监督，

实行一次性备案上网公示，确保政策措施落实到位。

二、备案依据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77号）明确要求，“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职称的整体数量、结构进行宏观调控”，“对

于全面实行岗位管理、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

切相关的事业单位，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。对

于不实行岗位管理的单位，以及通用性强、广泛分布在各社会组

织的职称系列和新兴职业，可采取评聘分开方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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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单位按照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改进

事业单位职称评审计划备案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办

〔2018〕75号）、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事业

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结构比例控制标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豫人社〔2015〕44号）、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

设的若干意见》（豫人社〔2019〕16号）、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岗位管理制度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

的通知》（豫人社〔2019〕18号）等有关政策规定对全面实行岗位

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评审计划备案。

企业、民营单位人员申报评审职称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

不需要进行评审计划备案。

三、备案政策

（一）单位确定计划。事业单位按照政策规定，在专业技术

岗位结构比例和相应空缺岗位内，自主确定年度职称申报评审计

划及未来 2年拟申报评审计划。当年无相应空缺岗位的事业单位，

不报备年度评审计划。近 2年涉及重塑性改革的事业单位未完成

岗位设置或变更的，请及时完成岗位设置或变更后再报备年度评

审计划。

事业单位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不受年度职称申报评审计划

限制，在相应空缺岗位内依据岗位条件及聘用有关政策予以聘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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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主管部门核准。事业单位评审计划确定后报主管部门

核准，核准后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事业单位现聘高、

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未达到最高控制标准的，可根据事业

发展和人员队伍状况等情况逐年逐步到位。原则上以本单位专业

技术岗位数为基数，按照每年高级职称（正高、副高之和）不超

过 4％（小学、幼儿园高级不超过 2％）、中级职称不超过 6％的

幅度递增申报评审计划。

单位人员变动情况截止到 2024年 6月底。

报备的年度评审计划包含：1、正常评审人数；2、需要占岗

转评人数；3、以考代评人数以及考评结合系列需要聘任人数。

（三）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申报推荐数沿用去年确定的推荐数

量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计划在岗位设置内进行申报，今

年我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申报推荐数量为 10人。

四、备案程序和时间安排

今年我市采取先纸质备案，再网上录入的方式进行备案。

（一）纸质备案

备案单位需提供：

1．《2024年度河南省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备案表》

（见附件一（一式 2份）加盖单位行政公章，不得以人事部门章

替代；

2．最新经人社部门核准的《漯河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聘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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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备案表》复印件 1份（复印件加盖单位人事公章）；

3．《2024年度漯河市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汇总表》

电子版（见附件二）和纸质文件（一式 2份，县区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需将本地区所属事业单位职称评审计划汇总后填写，以

红头文件形式报送须附带各单位岗位设置聘用情况备案表；市直

事业单位由主管部门以红头文件形式报送，汇总表电子版以 excel

形式发至邮箱 lhsrsjzck@163.com）。

（二）网上备案

各单位完成纸质备案并领取后，需通过河南省职称管理服务

平台（http://222.143.33.99:8081/zcgl/User/baseLogin.do，也可登陆

“漯河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网”点击链接进入）上报评审计划，上传

经备案的《2024年度河南省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备案表》

（纸质备案完后另行通知领取）和最新的《漯河市事业单位岗位

设置聘用情况备案表》。操作说明和附件请登录“漯河专业技术

人才工作网”（http://lhgzw.ghlearning.com）“最近公告”栏目查询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
1．市直事业单位纸质（包括实行职称自主评审的单位）备

案时间为 6月 24日至 6月 30日，网上备案时间截止至 7月 10日。

2．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自行安排备案工作，向市职改

办备案截止时间 7月 2日，网上备案时间截止至 7月 10日。

（四）备案结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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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年度职称申报评审计划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

后上网公示，作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职称的依据。各

单位应及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接受单位职工及社会监督。年度评

审计划备案一次完成、一次上网公示，公示后不得再行调整。

五、评审时间安排

2024年度有关事业单位高、中级职称申报评审计划一次性上

网公示后，职称评审办法、操作方案等职称文件在河南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完成备案的高校，可以自行安排开展 2024年度

自主评审有关工作，保证 12月底前完成年度评审工作任务。

2024年度市属有关事业单位高、中级职称申报评审计划一次

性上网公示后，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按要求开展职称评审工作，

保证 12月底前完成年度评审工作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主体责任。事业单位要严格执行政策，履行主体

责任，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，充分考虑事业可持续发展和队

伍建设要求，统筹规划，科学合理制定年度职称评审计划。涉改

单位或机构编制事项有变化的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整变

更岗位设置方案，并依照最新岗位聘用情况进行申报。不得违反规

定无空缺岗位申报评审计划，不得只评不聘（评聘分开系列除外）。

（二）落实审核责任。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要按照政策要求，

切实落实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，不得额外增加限制性条件。同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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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

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

编制数
现有正式

职工人数

专业技

术人数

专

业

技

术

岗

位

层级
应设置

比例％
设置数

已聘任

比例％
聘任数 空岗数

正高级

副高级

中级

事

业

单

位

申

请

评

审

计

划

年度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

当年 年

第二年 年

第三年 年

（单位行政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用人单位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已聘任比例=（聘任数/专业技术人数）*100% 空岗数=设置数-聘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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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
主管单位（行政公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 单位名称

编

制

数

现有

正式

职工

人数

专业

技术

人数

专业技术岗位 2024年评审计划

备注
正 高 副 高 中 级

正高 副高 中级
设置数 聘任数 空岗数 设置数 聘任数 空岗数 设置数 聘任数 空岗数

注：此表由县区人社部门、市直主管部门汇总填写后上报。


